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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208 

佛光大學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成果獎勵辦法 

 

110.09.28 110學年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競賽與專利創新，提升

學術與研發水準，特訂定本校「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成果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競賽與專利成果獎勵，分為論文發表獎勵、傑出研究獎勵、

競賽與專利成果獎勵等四項。各項獎勵費申請，經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審議通過，依程序簽請核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訂之各項獎勵費申請資格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 

二、需以「佛光大學教師」之名義參與，或專利權人為「佛光大學」，並依規定登錄於

本校「教師研究類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者。 

三、申請獎勵時，未於規定期間內登錄系統者與離職者，皆不予補助。 

第 4 條    論文發表獎勵申請與給獎規定： 

一、申請規定： 

（一）前一學年度（前一年 8 月 1 日至當年 7 月 31 日）發表論文於國際索引資

料庫（A＆HCI、SSCI、SCIE、SCI、EI、SCOPUS等)、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

刊（TSSCI）、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或本校所訂特色期刊，且收錄

該篇論文之期刊必須在前一學年度以電子或紙本方式出版。 

（二）申請時間：每年 9月 15日至 9月 30日。 

（三）申請方式：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自本系統下載教師填報資料，

合於獎勵內容者，送本會議審議。 

（四）如屬數人共同聯名發表者，限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 

二、獎勵內容： 

（一）以 A&HCI國際索引資料庫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議通過者，每

篇發給獎勵費 3萬元。 

（二）以 SCIE（SCI)或 SSCI國際索引資料庫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

議通過者，依該期刊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區分： 

1.列於 2（含）以上，每篇發給獎勵費 3萬元。 

2.列於 1（含）～2間，每篇發給獎勵費 2萬元。 

3.列於 0.5（含）～1 間，每篇發給獎勵費 1 萬元。列於 0.5 以下，每篇

發給獎勵費 5仟元。 

（三）以 EI 國際索引資料庫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議通過者，每篇

發給獎勵費 5 仟元。本項獎勵僅限收錄於 EI 國際索引之期刊論文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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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四）以 SCOPUS 國際索引資料庫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議通過者，

依該期刊最新公告 SJR（Scientific Journal Rankings）所屬領域： 

1.等級為 Q1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3萬元。 

2.等級為 Q2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2萬元。 

3.等級為 Q3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1萬元。 

（五）以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收錄之

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議通過者，得依科技部最新公告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 

1.第一級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2萬元。 

2.第二級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1萬元。 

3.第三級者，每篇發給獎勵費 5仟元。 

（六）以本校特色期刊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獎勵，經審議通過者，每篇發給獎

勵費 5仟元。 

前述（一）至（六）項論文獎勵費，限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或第一作者（First Author）予以獎勵，並以符合論文獎勵最高者為獎勵標準，

且每人每學年以獎勵 2篇為限。 

三、符合本辦法本條文發表論文時，論文出版費得依下列規定申請補助： 

（一）論文如係科技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應於申請專題計畫時一併向科

技部提出申請論文出版費補助，未獲科技部補助時，始得申請補助。 

（二）填寫教師論文出版費補助申請表，併期刊發表之證明文件與付款收據，送

本處申請。 

（三）補助金額以實報實銷為原則，每人每學年申請金額不得超過 3萬元。限通

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或第一作者（First Author）之補助費

全額核發。其他論文合著者，補助費折半核發。 

四、教師論文出版費補助與論文發表獎勵，僅能擇一申請。 

第 5 條    傑出研究獎勵申請與給獎規定：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於任職期間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教育部學術成

就獎或國內外學術界認定具有卓越學術成就者。 

二、獎勵內容：每次發給獎勵費 20萬。 

第 6 條    競賽成果獎勵項目、申請與給獎規定： 

一、競賽成果分為全國性及國際性之正式比賽得獎，其認定標準如下： 

（一）國際性：國際（外）競賽至少應有三個國家（含）以上參與競賽，不含

大陸、香港、澳門地區。參與競賽國家在兩個國家以下者，視同全國性

競賽。 

（二）全國性：由中央政府機關、各級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主辦、委辦，或國內

外團體、企業機構主辦重要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參賽者需涵蓋臺灣

地區北、中、南、東及離島其中三個區域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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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賽獎勵項目： 

（一）教學媒體製作競賽。 

（二）設計類競賽。 

（三）專題製作競賽。 

（四）技（藝）能競賽。 

（五）電腦軟硬體設計競賽。 

（六）各項體育、音樂、藝術競賽。 

（七）其他經行政程序核准之競賽活動。 

三、申請規定： 

（一）前一學年度（前一年 8月 1日至當年 7月 31日）參加全國性及國際性競

賽項目之正式比賽得獎。 

（二）申請時間：每年 9月 15日至 9月 30日。 

（三）申請方式：由本處自本系統下載教師填報資料，合於獎勵內容者，送本

會議審議。 

（四）如屬數人共同參加競賽者，限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 

四、獎勵內容： 

（一）國際性之各種競賽成果： 

1.第一名（冠軍、金牌或特優），發給獎勵費 3萬元。 

2.第二名（亞軍、銀牌或優等），發給獎勵費 2萬元。 

3.第三名（季軍、銅牌或甲等），發給獎勵費 1萬元。 

4.其他名次等級，發給獎勵費 5仟元。 

（二）全國性之各種競賽成果： 

1.第一名（冠軍、金牌或特優），發給獎勵費 2萬元。 

2.第二名（亞軍、銀牌或優等），發給獎勵費 1萬元。 

3.第三名（季軍、銅牌或甲等），發給獎勵費 5仟元。 

4.其他名次等級，發給獎勵費 3仟元。 

同一作品於不同競賽中獲獎者，僅能擇一予以獎勵。同一比賽之不同競賽項目

同時獲獎，擇一最高獲獎獎項為獎勵標準。每人每學年以獎勵 2件為限。 

第 7 條    專利獎勵範圍、類型、申請與獎勵方式： 

一、獎勵範圍以具實體審查之專利為限。 

二、專利獎勵類型： 

（一）發明專利。 

（二）新型專利（須經過技術評等且於技術報告中獲代碼 6等級者）。 

（三）設計專利。 

三、申請規定： 

（一）前一學年度（前一年 8月 1日至當年 7月 31日）取得之專利。 

（二）申請時間：每年 9月 15日至 9月 30日。 

（三）申請方式：由本處自本系統下載教師填報資料，合於獎勵方式者，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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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議。 

（四）如為數人共同完成者，自行協調由一名創作者或發明人提出申請。 

四、獎勵方式： 

（一）獲得國外專利： 

1.發明專利每案獎勵 3萬元。 

2.新型專利每案獎勵 2萬元。 

3.設計專利每案獎勵 1萬元。 

（二）獲得國內專利： 

1.發明專利每案獎勵 2萬元。 

2.新型專利每案獎勵 1萬元。 

3.設計專利每案獎勵 5仟元。 

同一專利不分國內、外僅提供一次獎勵，每人每學年以獎勵 2案為限。 

第 8 條    連續 2次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標準之教師，不得申領各項獎勵費。 

第 9 條    留職留薪之教師得於復職前依各項獎勵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研究成果獎勵費

於復職後發給。於研究成果獎勵評審後獲准留職停薪者，研究成果獎勵費於復職後

發給。 

第 10條    申請人於申請案核定後一個月內，如對其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有異議者，應述明

具體理由並檢附原申請資料及申復書，向本處提出申復，轉由本會議審議。 

第 11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